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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的代表，並邀請財經事務局

副局長就有關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的法例
修訂建議向委員作出簡報。

34.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 (下稱 “積金局 ”)於 2001年 8月成立強積金運作檢討委
員會 (下稱 “檢討委員會 ”)。該委員會現正詳細檢討強積金
法例中與強積金計劃的行政及運作有關的事宜。檢討委

員會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政府當局考慮積金局的建

議後，擬建議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下
稱 “強積金計劃條例 ”)。該等修訂建議載述於有關的資料
文件 (CB(1)716/01-02(04)號文件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特
別提到，鑒於經濟情況不斷改變，其中一項修訂建議，

是把強積金供款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由 1995年制定《強
積金計劃條例》時釐定的 4,000元，調高至 5,000元。

35. 陳智思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一間強積金信

託公司的代表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高水平

36. 鄭家富議員表示，在香港月入 5,000元的人士，
生活僅足糊口。雖然他不反對未雨綢繆的原則，但他認

為強積金供款不應為低收入人士造成不必要的經濟困

難。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現時的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由就業人口每月工資收入中位數的 50%，提高至 55%
或 60%。

37. 李卓人議員指出，隨 失業問題惡化，很多過

往的雙職家庭現時只得一個收入來源，因而使月入 6,000
元或以下的家庭，由於須作出強積金供款而陷入困境。

因此，他重申香港職工會聯盟向檢討委員會提出的建

議，認為強積金供款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應為每月工資

收入中位數的 60%，即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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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當局在釐定強積金供

款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時，需要取得平衡，一方面要使

強積金計劃涵蓋最大部分的工作人口，另方面卻要對低

收入僱員構成最少的直接經濟壓力。她表示，最低有關

入息水平若調高至高於每月收入中位數 50%的百分比，部
分工作人口為退休所儲蓄的金額便會逐漸減少。就此方

面，政府當局認為，把最低水平定於收入中位數的 50%，
可作出適當的平衡。

39. 關於強積金供款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梁富華

議員詢問，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維持在 20,000元，而不根
據計劃的 90%涵蓋範圍作為調整基礎的建議，把有關水平
調整至 30,000元，在日後就最高水平作出檢討時，會否立
下不良先例。財經事務局副局長回覆時表示，當局這次

把最高有關入息維持在現時的水平，是因應目前的經濟

情況而作出的特別安排，目的是避免使勞資雙方百上加

斤。當局在作出這項決定時同時考慮的因素，是每月收

入 20,000至 30,000元 (30,000元是涵蓋九成工作人口的入
息水平 )的僱員中，除強制性供款外，很多亦獲自願性供
款，其中部分人士更是《強積金計劃條例》的獲豁免人

士。財經事務局副局長回覆田北俊議員的詢問時表示，

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維持在 20,000元，會使強積金計劃涵
蓋約 83%的工作人口。

40. 至於就最低及最高水平作出檢討的次數，積金

局執行董事 (政策及發展 )解釋，積金局考慮到，僱主及受
託人須在每次就強積金供款調整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時花費大量金錢更改系統。另一方面，當局亦有需要

確保有關的最低及最高水平可適當地反映整體的薪酬趨

勢。關於作出檢討的次數，在每 3年至 5年進行一次檢討
的方案中，積金局認為 4年檢討一次最為恰當。

41. 對於積金局就日後調整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

高有關入息水平所建議的基礎，以及該局因應現時的經

濟氣候而把有關的最高水平維持在 20,000元的決定，吳亮
星議員均表示支持。由於積金局建議，在調整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時，會以計劃的 90%涵蓋範圍為基礎，而政府當
局在是次檢討中，已決定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維持在

20,000元，而不是根據上述的調整基礎，把有關水平調整
至 30,000元，吳議員因此建議，若把擬議的調整基礎納入
強積金法例，有關條文的字眼應相應地提供選擇及靈活

性，使當局可在適當的情況下維持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適當地考慮吳議員

的建議。

42. 陳鑑林議員注意到，若根據檢討進行期間工作

人口的入息水平調整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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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經濟情況的動盪會引致有關的最低及最高水平出

現大幅波動。由於積金局建議每 4年檢討有關的最低及最
高水平，他建議以每次檢討前 4年內的平均入息水平，作
為調整的基礎，以更準確地反映整體的薪酬趨勢。財經

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陳議員的建議。

《強積金計劃條例》的執行情況

43. 何俊仁議員表示，關於是否有需要加強僱員在

強積金計劃下所獲得的保障，該等立法修訂建議並無處

理有關的問題。舉例而言，一些僱員被僱主強迫轉為自

僱身份，亦出現僱主不但逃避供款，甚至挾其僱員的強

積金供款潛逃的情況。若有關公司已清盤，有關供款亦

難以追回。他建議政府當局急需就此方面檢討有關破產

欠薪保障基金的法例，並採取全面的措施，使僱員在其

強積金供款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

政府當局

44.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回覆時表示，現時的立法修

訂建議是根據檢討委員會第一階段的工作結果制訂，檢

討委員會亦會繼續進行檢討工作，檢討的範圍包括與強

積金計劃有關的較廣泛問題。至於有關破產欠薪保障基

金的現行法例應否作出修訂，以保障僱員的強積金供

款，財經事務局副局長答應在會議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

書面回應。

45. 有關向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主採取的執法行

動，積金局執行董事 (執法 )表示，積金局一直有盡速及嚴
格地處理該等個案。研究及解決一宗個案所需的時間，

因應個別個案的性質及複雜程度而異，而在一些情況

下，積金局在採取跟進的執法行動前，需要尋求法律意

見。過往經驗顯示，大部分個案均可在 3個月內獲得解
決。他向委員匯報，在 2001年，涉及僱主強迫僱員轉為
自僱身份的 160宗報稱個案中，只有 13宗經調查後證明屬
實，而所有有關僱主已被定罪。至於拖欠強積金供款的

僱主，當局在 2001年曾發出 172張傳票，並已檢控 26名僱
主。他表示，當局只會在別無選擇下才採取檢控行動。

積金局已作出多方努力，以加強勞資雙方對強積金法例

及其本身的責任的認識，並協助雙方解決有關強積金的

問題。

46. 梁富華議員詢問，就拖欠供款個案採取檢控行

動的 6個月時限可否延長，以減少這方面的逾期個案。積
金局執行董事 (執法 )回應時指出，《裁判官條例》(第 227
章 )規定，就一項罪行作出通知或發出傳票，須於該項罪
行發生後的 6個月內進行。因此，為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個
案而特地修訂《裁判官條例》的做法並不恰當。為更有

效地解決有關僱主未登記參加計劃及拖欠供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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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建議當局賦權積金局，向未有為僱員登記參加計

劃的僱主送達法定通知，並就拖欠的供款徵收附加費。

僱主須在指定的日期內作出所需的糾正或繳交訂明的附

加費，否則積金局便可能會採取跟進的執法行動。

47. 李卓人議員察悉，每月平均有 5 700名僱主拖欠
強積金供款。他詢問積金局會否加強向該等僱主採取執

法行動。積金局執行董事 (執法 )澄清，在 5 700宗個案中，
部分公司已被清盤。他解釋，除非有關僱員正式向積金

局投訴其僱主，否則積金局不會主動向拖欠強積金供款

的僱主採取檢控行動或追討欠款，可惜很多僱員並不願

意向積金局作出投訴。鑒於這個問題，積金局會更積極

地監察僱主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的情況，並考慮可否制

定法例，使當局可傳召僱員出庭作證，指證拖欠強積金

供款的僱主，並向出庭作證的僱員提供法律保障。

48. 李卓人議員關注到，僱主挾僱員強積金供款潛

逃的個案時有發生。由於該等個案情況嚴重，他認為當

局應嚴加懲治及盡速處理。他認為僱員應向警方舉報該

等個案，並就此尋求積金局的意見。積金局執行董事 (執
法 )回應時表示，僱員即使不向積金局舉報該等個案，亦
可選擇向警方舉報，而積金局會就該等個案與警方緊密

合作。他亦表示，向有關僱主所施加懲治的嚴厲程度，

須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

其他事宜

49. 陳智思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政府當局資料文件第

16至 18段所載的 “簡化 30日的免供款期 ”修訂建議。積金
局執行董事 (政策及發展 )解釋，新僱員在《強積金計劃條
例》第 7A條下的 30日免供款期的現有安排，使有關新僱
員作出首次強積金供款的行政程序極其繁複。為簡化有

關安排，積金局建議所有月薪或糧期短於一個月 (例如按
星期支薪 )的僱員，獲免除就首個不完整的糧期作出僱員
供款。至於糧期長於一個月的僱員，亦無須就緊接其受

僱首 30日後的不完整曆月作出僱員供款。僱主的供款期
則維持不變，即僱主的供款會繼續由僱員受僱首日起計

算。

50.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察悉鄭家富議員的要求，即

當局應盡早把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以期在本年度立法

會會期內完成有關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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